2024年度新乡市众创空间绩效评价报告
众创空间名称：                               
运 营 机 构 ：                            (盖章)

牵头建设单位：                               

众创空间类型：                               

联  系  人：                                 

联系电话：                                 

填报日期：                                 
新乡市科学技术局

2025年10月制

	一、基本情况

	众创空间名称
	

	运营机构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注册时间
	
	运营时间
	

	法人代表
	
	注册资金（万元）
	

	注册地址
	

	机构性质
	1、企业 （国有□ 、民营□）  2、科研院所□  3、高校□ 

4、投资机构□  5、社会组织□   6、其他□            

	众创空间类型
	综合性□    专业化□ 
	聚焦的专业领域（专业化众创空间填写）
	

	负 责 人
	
	职    务
	
	联系电话
	

	联 系 人
	
	固定电话
	
	手    机
	

	邮    编
	
	E-mail
	

	通讯地址
	

	孵化场地情况

	众创空间固定办公场所总面积（㎡）
	
	创业工位数    （个）

	场地产权情况
	自有产权□  受托管理□   租赁□

	创业工位和公共服务场地面积占众创空间总面积比例
	   %

	总体概述

	1.概述。包括众创空间创办目的，投资人与运营机构资源优势，盈利模式、机构设置、人员构成、管理制度等。



	2.建设特色及创新点：众创空间在特色服务、鼓励开展企业化运作、构建可持续发展的运营模式、提升自身品牌影响力等方面开展的工作情况。



	申报单位承诺：

本单位填报内容及附件材料完全属实，若失实和违反规定，愿承担全部责任。

单位负责人(签章)                                   单位(签章)：

                                                  年   月   日


自评得分及证明材料

（共100分，得xx分，加分项xx分）
	序号
	指标类型
	考核指标
	指标类别
	综合型众创空间权重
	专业化众创空间权重
	得分

	1
	服务能力
	拥有不低于5人的专职孵化服务团队，团队成员人员本科以上学历达到50%以上（5分）
	定性
	5%
	5%
	

	2
	
	是否设立公共服务平台（5分），以及公共服务平台开服务入驻团队企业情况（依据材料综合判定得分，最高5分）
	定性
	10%
	-
	

	3
	
	公共技术服务平台建设或市级以上研发平台建设情况（5分），及开展技术服务情况（依据材料综合判定得分，最高5分）
	定性
	-
	10%
	

	4
	
	具有完善的创业导师服务机制，在融资服务、企业管理、技术专家服务、市场营销、政策咨询服务等方面均有专兼职导师（每类导师1名以上得1分，最高5分）
	定量
	5%
	5%
	

	5
	
	每15家入驻团队和在孵企业至少配备1名创业导师（5分）
	定性
	5%
	5%
	

	6
	
	自有孵化资金或合作的孵化资金（大于50万得5分，每增加50万加1分，最高10分）
	定量
	10%
	10%
	

	7
	
	当年组织开展项目发布、路演展示、培训沙龙、运营提升、融资对接等各类创业创新活动数量（每场1分，最高10分）
	定量
	10%
	10%
	

	8
	服务绩效
	在孵创业团队和科技类企业数量（每个1分，最高20分，专业化众创空间最高10分）
	定量
	20%
	10%
	

	9
	
	在孵企业占比（达到20%得5分，每增加10%加1分，最高10分）
	定量
	10%
	10%
	

	10
	
	聚焦同产业领域的在孵团队和企业数量占总数比例大于50%（10分）
	定性
	-
	10%
	

	11
	
	当年孵化团队新注册企业情况（每个2分，最高6分）
	定量
	6%
	6%
	

	12
	
	当年获备案的科技型中小企业数（每个2分，最高4分）
	定量
	4%
	4%
	

	13
	
	当年在孵团队或企业获得孵化资金或帮助企业获得投融资情况（每个2分，最高6分）
	定量
	6%
	6%
	

	14
	
	当年吸纳大学毕业生毕业五年内创业企业入驻情况及吸纳大学毕业生就业情况（大学毕业生创业企业1家1分，吸纳大学生毕业生就业1人0.2分，最高5分）
	定量
	5%
	5%
	

	15
	孵化统计（市科技局提供）
	火炬统计系统统计数据填报情况（总分4分，其中年报2分，月报漏报一次扣0.2分）
	定量
	4%
	4%
	

	得分合计
	
	
	

	16
	加分项
	在孵企业当年参加中国创新创业大赛报名情况（成功报名企业1家2分，在省市赛区获奖企业1家5分，最高10分）
	定量
	10分
	10分
	

	17
	加分项
	带动区域创新创业，开展产学研合作、推动大中小企业融通，促进区域产业发展等方面的工作及成效。（最高10分）
	定性
	10分
	10分
	


拥有不低于5人的专职孵化服务团队，团队成员人员本科以上学历达到50%以上（5分）

基本情况介绍：

相关证明材料：
是否设立公共服务平台（5分），以及公共服务平台开服务入驻团队企业情况（依据材料综合判定得分，最高5分）

基本情况介绍：

相关证明材料：
公共技术服务平台建设或市级以上研发平台建设情况（5分），及开展技术服务情况（依据材料综合判定得分，最高5分）

基本情况介绍：

相关证明材料：
具有完善的创业导师服务机制，在融资服务、企业管理、技术专家服务、市场营销、政策咨询服务等方面均有专兼职导师（每类导师1名以上得1分，最高5分）

基本情况介绍：

相关证明材料：
每15家入驻团队和在孵企业至少配备1名创业导师（5分）

基本情况介绍：

相关证明材料：
自有孵化资金或合作的孵化资金（大于50万得5分，每增加50万加1分，最高10分）

基本情况介绍：

相关证明材料：
当年组织开展项目发布、路演展示、培训沙龙、运营提升、融资对接等各类创业创新活动数量（每场1分，最高10分）

基本情况介绍：

相关证明材料：
在孵创业团队和科技类企业数量（每个1分，最高20分，专业化众创空间最高10分）

基本情况介绍：

相关证明材料：
在孵企业占比（达到20%得5分，每增加10%加1分，最高10分）

基本情况介绍：

相关证明材料：
聚焦同产业领域的在孵团队和企业数量占总数比例大于50%（10分）

基本情况介绍：

相关证明材料：
当年孵化团队新注册企业情况（每个2分，最高6分）

基本情况介绍：

相关证明材料：
当年获备案的科技型中小企业数（每个2分，最高4分）

基本情况介绍：

相关证明材料：
当年在孵团队或企业获得孵化资金或帮助企业获得投融资情况（每个2分，最高6分）

基本情况介绍：

相关证明材料：
当年吸纳大学毕业生毕业五年内创业企业入驻情况及吸纳大学毕业生就业情况（大学毕业生创业企业1家1分，吸纳大学生毕业生就业1人0.2分，最高5分）

基本情况介绍：

相关证明材料：

火炬统计系统统计数据填报情况（总分4分，其中年报2分，月报漏报一次扣0.2分）

基本情况介绍：

相关证明材料：
加分项：在孵企业当年参加中国创新创业大赛情况（成功报名企业1家2分，在省市赛区获奖企业1家5分，最高10分）

基本情况介绍：

相关证明材料：
加分项：带动区域创新创业，开展产学研合作、推动大中小企业融通，促进区域产业发展等方面的工作及成效。（最高10分）

基本情况介绍：

相关证明材料：
